	蛟河市电子商务品牌奖励资金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推进实施“品牌战略”，促进地产品企业快速发展，推动我市地产品品牌触网营销，培育更多知名电商品牌，结合实际，制定本方案。

1、 支持范围
（一）支持实施品牌培育、创建和管理的电商企业、电商转型企业。

（二）申报地标产品的相关单位或组织机构。
2、 奖励方式
采取一次性奖励的方式给予扶持。
三、奖励标准
（一）获得以下荣誉的企业，一次性奖励最多不超过25万元：参加境外知名展会评选并获奖的企业。
（二）获得以下荣誉的企业，一次性奖励最多不超过20万元：被国家商务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的企业。
（三）获得以下荣誉的企业，一次性奖励最多不超过10万元：

1、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驰名商标”的企业。
2、被吉林省工商局认定为“吉林省著名商标”的企业。
3、成功申请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或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单位或组织机构。

4、被吉林省商务厅认定为“吉林省老字号”的企业。

5、授权使用地理标志，并在天猫、京东等国内知名电商平台开设旗舰店的企业。

（四）获得以下荣誉的企业，一次性奖励最多不超过5万元：被吉林省商务厅评选为“吉林省百佳好网货”前10名（含第10名）的企业。
（五）获得以下荣誉的企业，一次性奖励最多不超过3万元：
1、被评为“吉林省百佳好网货”的企业。
2、被吉林市商务、旅游等部门认定为“吉林市优秀名优特、旅游产品奖”的企业。
3、被吉林市工商局认定为“吉林市知名商标”的企业。

以上各项奖励自2017年开始每年评选一次，按最高奖项给予一次性奖励，不重复计算。
    四、申请条件
申请奖励资金的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项目单位必须是在蛟河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具有较强的资金筹措和项目实施能力，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开展跨境业务的进出口企业，需在蛟河市商务部门登记备案。
（二）申报奖励资金时，项目必须已实施完成。
（三）五年内，电商企业、电商转型企业获得国内外品牌奖项（含境外展会奖项）。

（四）当年项目申报通知或项目申报指南规定的其他申报条件。
五、申报程序及资金拨付
 1、下发通知。与财政部门联合下发申报通知，并在政府网站上公示，乡镇街组织相关企业进行项目申报。
2、会议评审。召开电商领导小组工作会议，审核企业提交的材料，并确定奖励企业名单及奖励额度。
3、公开公示。将拟确定的奖励企业名单在政府网站上公示。

4、资金拨付。奖励名单公示无异议后报分管市领导审签，按程序拨付资金。
六、资金使用范围
奖励资金要实行专账管理和核算，做到专款专用，主要用于品牌企业开拓域内外市场、参加境内外展销展会、商标注册、品牌培育、品牌提升、品牌推广、品牌网络建设等，不得擅自改变资金用途和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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